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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70               证券简称：盈方微               公告编号：2023-062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接受第一大股东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为满足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资金需求，公司

第一大股东浙江舜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元企管”）拟向公司提供

不超过人民币 500万元的无息借款，期限为自公司账户收到全部借款资金之日起

不超过 6 个月或者双方一致同意的其他日期。本次财务资助无需公司提供保证、

抵押、质押等任何形式的担保，亦无其他协议安排。 

2、舜元企管系公司第一大股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舜元企管持有公司股

份 124,022,98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19%。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相关规定，舜元企管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接受舜元企管上述财务资助

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3、独立董事已就公司本次接受舜元企管提供的无息借款所涉财务资助事项

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4、公司本次接受舜元企管提供的财务资助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亦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

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浙江舜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5660733453X 

企业地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小越街道田家村吴山 

法定代表人：史浩樑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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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建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

批发；家用电器销售；机械设备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办公用品销售；日

用百货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

可项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2、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陈炎表 8,500 8,500 85% 

2 上海铭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1,500 1,500 15% 

根据舜元企管的股权结构，陈炎表系舜元企管的实际控制人。 

3、财务状况 

舜元企管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合并报表）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6/30（未经审计） 2022/12/31（经审计） 

净资产 23,764.17 23,164.97 

项目 2023 年 1-6 月（未经审计） 2022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668.66 2,707.39 

净利润 545.09 977.29 

4、关联关系 

舜元企管系公司第一大股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舜元企管持有公司股份

124,022,98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19%，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舜元企管为公司关联法人。 

5、舜元企管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舜元企管拟向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500 万元的无息借款，期限为自公司账

户收到全部借款资金之日起不超过 6个月或者双方一致同意的其他日期。本次财

务资助无需公司提供保证、抵押、质押等任何形式的担保，亦无其他协议安排。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本次与舜元企管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系舜元企管向公司提供无息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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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无需向舜元企管支付利息。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其他相关利益安排或利益输

送的情形，亦不存在导致未来关联人对上市公司可能形成潜在损害的安排或可能。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借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万元； 

2、借款期限：自公司账户收到全部借款资金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或者双方

一致同意的其他日期； 

3、借款用途：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4、借款利率：在协议规定的借款期限内，年利率为 0%； 

5、生效条件：本协议自双方盖章后生效。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影响 

舜元企管本次向公司无偿提供的财务资助是其对公司经营发展的支持，该财

务资助为公司的资金周转提供了便利条件，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经营。 

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利益，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相关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七、当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3 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公司接受舜元企管提供的财务资助所

涉关联交易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该关联人（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

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6,226.09 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

规定，已在事前向我们提供了本次接受财务资助相关的材料和信息。我们认为，

舜元企管作为公司的关联方，其向公司提供无息借款体现了舜元企管对公司发展

的支持和信心，能够及时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和稳定经营。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客观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对该交易事项表示认可，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公司本次接受舜元企管提供的财务资助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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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体现了公司第一大股东舜元企管对公司的支持，本次财务

资助为公司的资金周转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和稳定经营，符

合公司发展的需要，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关联交易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有关规

定，我们同意公司接受财务资助并签署相关借款协议。 

九、备查文件 

1、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接受第一大股东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接受第一大股东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3、公司与舜元企管签署的《借款协议》； 

4、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11月 3日 


